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樊伟
宏) 29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
公室组织召开的淄博市行政执
法网建设运行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全市行政执法网 ( h t t p : / /
xzzf.zbfzb.gov.cn)自去年11月份开
通试运行以来，目前，市政府部
门已实现了网上运行，对行政执
法全过程记录。

据市法制办副主任杨祥春介
绍，淄博在全省率先开展行政执
法网上运行，减少了重复执法、交
叉执法问题。市、区县和乡镇三级
行政执法全部在市行政执法网这
个平台运行，共用一个系统办理
行政处罚案件。通过该平台，行政
执法事项、执法依据和裁量基准、
执法流程及执法结果等内容在网

上进行全面公开，有利于行政权
公开透明，执法结果也会向社会
公布。同时，行政处罚案件全部通
过网上办理，对行政执法全过程
记录。纪检监察和政府法制部门
也可以更方便快捷和全方位的对
全市行政执法情况进行跟踪监
督，群众对执法情况不满意的，可
以通过该网站进行举报、投诉和

查询，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当然，网上运行不是说不

实地执法，而是执法人员仍然按
日常方式监督检查，只不过是将
执法过程和执法文书全记录在
网，做到执法全程留痕。”杨祥春
表示，“目前网上运行的只有行
政处罚，下一步将要逐步把行政
强制、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规范

性文件管理等事项纳入网上运
行，实现一网多能。”

市法制办监督协调科科长
勇天松告诉记者，对市民来讲，
对执法行为有意见和建议，可以
通过网站直接提出。对执法有意
见和建议可以投诉举报，不清楚
的困惑可以咨询，与行政执法机
关建立起沟通的又一个渠道。

市市级级行行政政执执法法已已全全部部网网上上公公开开
市民可直接查询；全程留痕方便监督投诉，同时可减少重复、交叉执法

《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5月1日起实施，市法制办解读新政

““第第三三只只眼眼””促促监监督督关关口口前前移移

29日，市法制办对《条例》内
容及背景进行了解读，据市法制
办副主任杨祥春介绍，之所以在
行政执法中有违规违法问题的
产生，既有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
依法行政观念不强、执法水平不
高的因素，也有监督制度建设滞
后、监督机制不健全的原因。虽
然各部门不断创新行政执法监
督方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
格规范执法行为，但仍然存在执
法监督体制不健全，执法监督主

体、措施、内容不明确，执法监督
程序不完备等问题。

“《条例》有助于把行政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提高行政效
率，防止权力任性，建立权责统
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
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
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
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更好地维
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消除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杨
祥春表示。

将行政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今年
5月1日起正式实施，首次将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纳入了法治轨
道。法制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此举将成为监督工作的“第三只
眼”，促使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前移，补齐市民维权链条。

本报记者 樊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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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因为对行政执法
人员资格把关不严，在社会
中引发了不少恶性事件。对
此，市法制办监督协调科科
长勇天松表示，行政执法资
格包括单位资格、个人资格。
不是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具有
行政执法权。

行政执法人员上岗前，
首先经过资格审查后，必须
按照规定参加相关培训，经
考试合格，方可从事行政执
法工作。行政执法机关聘用
的劳动合同制人员、劳务派
遣人员、临时借调人员一律
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临时工不得进行执法

虽然有了明确的《条例》，但市
民可能更关心的是，如果在日常生
产和生活中认为自已合法权益受
到了行政执法机关侵害，该如何反
映及维权。对此，勇天松告诉记者，
市民与行政执法机关发生争议，以
前的法律救济渠道主要是向市、区
县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
复议，或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而《条例》颁发后，确立了又一个政
府层级监督的渠道，能够突出对事
前、事中出现的违法和不当行政执
法行为进行监督，市民可以通过拨
打投诉电话、市行政执法网上投
诉，写信或口头到市、区县两级政
府法制机构投诉举报都可。市、区
县政府行政执法投诉电话也将统
一开通。

“从事后救济到事前、事中监
督，开通第三种渠道实际上意味着
监督工作的前移，这‘第三只眼’弥
补了之前的不足，我们可以尽早发
现，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不当的行政
执法行为。”勇天松表示。

事前事中可监督

补齐维权链条

新闻发布会现场。 本报记者 樊伟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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